岳阳学院调（停）课管理规定（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调（停）课是指任课教师因特殊原因无法按照原定计划完成课堂教学任务，需对已定的课程教学安排做出调整的行为，包括调整上课时间或地点、变更任课教师、临时停课、补课等。

第二条  各教学单位在落实教学任务、安排课表时应充分考虑实践性教学环节的时间安排及本单位教师个人的工作性质、身体状况、学习（短期培训、进修、提高学历等）等因素，尽量做出合理安排。课表一经制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随意变动上课时间、地点和任课教师。

第三条  除国家法定的节假日或学校同意调（停）课的事项外，任课教师应严格执行既定的课表；如有特殊原因不能按时上课的，任课教师可以提前申请调（停）课。每学期开学第一周，原则上不得调（停）课。

第四条  各单位组织的非教学活动应尽量安排在课外时间进行，不得随意调（停）课而影响正常教学。

第五条  凡属下列情况之一的，可按规定办理调（停）课手续：

（一）任课教师因公出差参加会议、学习培训、学术交流、联系工作、处理紧急公务等，不能按时上课；

（二）任课教师因生病、发生意外事故，或家中有重大紧急情况，不能坚持上课；

（三）学校临时安排重要会议或活动，任课教师或授课班级学生必须参加，不能按时上课；

（四）教学场所设备损坏无法满足教学需求；

（五）某一班级或年级学生在开展校外实践教学活动时，因特殊原因造成该活动时间与课表安排相冲突；

（六）其他必须调整的情况。

第六条  因学校重大活动、学生外出实践教学、严重自然灾害等需要统一调课的，由教务处统一批量调课；批量调课的课程与原课表有冲突的先停课，相关任课教师需选择合适的时间申请补课。未统一安排调课但必须停课的，教务处先做批量停课，相关任课教师需申请补课以足额完成课程教学计划学时。

第七条  外聘教师因特殊原因无法按时上课的，可以直接申请调（停）课；自聘教师因法定节假日停课或学校安排局部停课，需要教师自行申请补课的，教师可直接申请补课。其他情况下，自聘教师（含退休返聘教师）个人申请调（停）课的均需先办理请假申请，请假申请未获批的不得申请调（停）课。

第二章  调（停）课流程
第八条  教师申请调（停）课的流程：

（一）教师登录教务系统，进入“调停课申请”模块，填写申请调课的相关信息，具体写明调课原因，需请假的需在“附件”处上传请假获批证明及支撑必须调课的其他证明。

（二）调课时间在一周以内的由开课院部教学副院长（副主任）审批，调课时间在1-2周内的由教务处主管处长审批，调课时间超过两周的须经主管校长审批。

（三）调（停）课申请经教务处最终审批通过后，任课教师必须将调整后的方案提前通知到上课学生以及学生所属学院。

第九条  任课教师需要调（停）课的原则上至少提前2天登录系统提出申请，履行完所有审批环节方可调（停）课，未完成审批环节擅自调（停）课的按教学事故认定并处理。

第十条  因临时突发性事件，教师不能坚持按时上课、未能提前办理调停课申请的，课程开课学院必须及时将情况报告教务处，经教务处同意后方可通知学生临时停课，后续须及时补办请假和调（停）课审批手续，教师因故无法补办的可由学院秘书代为办理。

第十一条  任课教师因私调课或停课后补课原则上应在前后两周内调补完成原定课程教学任务，且不得安排在周二下午或周末上课，每门课程必须在期末考试周开始前足额完成计划学时的教学；通识选修课、大学体育选项课、合班上的课程、需连续完成的实验课等，应慎重调课，确须调课的，应经过教务处审批，建议变更任课教师或调整至机动周上课。

第十二条  各学院应严格把关调（停）课申请，严格控制调（停）课次数及课程门数。每位任课教师一学期因私调（停）课的次数原则上不超过2次，累计不超过8课时。教务处常态化监控各学院调（停）课总量，并将各学院调（停）课率作为每学年度对学院本科教育教学工作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

第十三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